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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6_B3_95_c80_530359.htm 1．犯罪的基本特征 【答案】根

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，犯罪具有以下基本特征： (1)社会

危害性。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，具有一定严重程度的

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；百考试题祝大家好运！ (2)刑

事违法性。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，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违法

性的基础，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的体现，是犯

罪的基本法律特征； (3)应受刑罚惩罚性。犯罪是应当受到刑

罚惩罚的行为，应受刑罚惩罚性反映了犯罪与刑罚的关系，

揭示了犯罪的法律后果。 【考生注意】在法律硕士入学考试

中，简答题是自联考以来一直存在的题型。近年来，简答题

已经固定为两道题目，一为总则题目，一为分则题目。简答

题的特点是简单明确，只要求答要点，不要求具体展开。但

简答题简到什么程度最为适宜，要根据试题的要求来确定。

以 本题为例，有些考生的答案为：“(1)社会危害性；(2)刑事

违法性；(3)应受刑罚惩罚性。”这就过于简略，使人看不明

白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答题会使考生白白失分；还有些

考生在回答了三个特征之后，又把三个特征的关系答了很多

，这也是不必要的。当然，有时考生如果对答案把握不准，

是可以多答一些，但应注意所答内容必须正确，切勿答错反

而导致扣分。 2．一般自首的概念与成立条件 【答案】一般

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

行为。一般自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(1)自动投案。自动投案

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、归案之前，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



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，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

或个人的控制之下，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，并最终接受

国家的审查和裁判的行为。①投案行为必须发生在犯罪人尚

未归案之前；②必须是基于犯罪分子本人的意志而自动归案

；③必须向有关机关或者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特定犯罪；④

必须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，等待进一步交代

犯罪事实，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。 (2)如实供述自

己的罪行：①投案人所供述的必须是犯罪的事实；②投案人

所供述的必须是自己的犯罪事实；③投案人必须如实供述所

犯罪行。 3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构成特征 【答案】危害国家

安全罪是指故意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、领土完整和安

全，分裂国家，颠覆国家政权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。

它的构成特征： (1)侵犯客体是国家的安全，即危害中华人民

共和国的国家安全。 (2)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危害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。 (3)犯罪的主体是自然人，且多数

犯罪为一般主体。 (4)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的心理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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